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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4年 1月 4日 

拒絕再有校園悲劇 

全教總：正視校園無助  系統性解決校園安全 

    校園「學生攻擊事件」引起全國關注，三位總統候選人不約而同關心起校園

安全，教育部也表示將檢討現行中介教育後的輔導評估機制、強化校園高關懷對

象的輔導措施與管教作為，提升現場執行人力經費，全教總要求政府權責部門及

官員首應虛心檢討、正視校園無助，以系統性的思維全面檢視校安問題。 

行政機關應勇於面對問題，而非甩鍋與課責學校 

    全教總認為，不幸的校園悲劇有複雜成因，教育部與地方政府都有責任嚴肅

面對，切忌爭功諉過甚至將問題甩鍋給學校與教師。事件發生後教育部潘部長表

示，老師與學校如知悉學生攜帶違禁品應即通報，以維護校園和學生安全，針對

高關懷學生，學校與老師也應共同關注，給予更多的輔導措施。新北市教育局則

要求各級學校加強與警政系統聯繫合作，針對行為需要特別加強輔導協助及高關

懷學生定期追蹤、給予相關輔導措施；並同時要求教職員持續加強校安知能，以

穩定安全校園學習環境。 

    全教總認為，校園事件態樣繁多，大抵而言，在維護學權的同時卻忽略了對

教師合理管教權的尊重；在要求教育人員承擔更多責任時又未能提供支援協助；

乃至於在對學校課責時，卻遺忘了更為根本的家長管教責任，都是事態惡化至此

的主要原因。至於行政機關這些「要求」、「提醒」，完全不改長期以來課責學校

與教師，將主責指向學校與教師，既未正視問題更忽略了身為主管機關的責任。 

    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指出，學校就是小型社會，各種角色分工要明確，才能

做到專業、精緻、恪守法令規定。對於違規犯紀的學生，應該思考的是要有專人

進行輔導和管教，也就是教師運用現有「輔導管教注意事項」一般管教措施無效

時，應有充足的學務、輔導人員專門負責再處理；另，一般管教措施應以符合教

育意涵敘述，讓教師可以發揮「教育專業」，不應讓第一線教師動輒得咎，陷入

不當管教的高風險中。 

全教總與委員要求儘快補足校園支援人力 

    立法委員王婉諭表示，每次校園攻擊事件，都是令人難以承受的悲痛。每一

次校園攻擊事件的發生，也直指出校園輔導機制的重要性和現行資源的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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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以這次新北的校園悲劇為例，在事件發生前行為人似乎已出現難以適應一

般教育，甚至涉入與暴力組織來往的情形。而對於像這樣出現特殊狀況的少年，

校園三級輔導機制必須要有充足的輔導資源與人力，給予特殊學生到位的身心輔

導，並集結社區、家庭等相關資源共同協助。如果行為人先前已經屬於觸法或曝

險少年的類型，更需要有足夠的校園輔導資源來銜接少年輔導委員會、少年保護

官等少年輔導及司法系統。 

    王婉諭接著指出，校園輔導機制非常重要，但是他卻沒有信心現在的校園能

做好這件事，因為事實是，老師們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協助。七年前，學生輔導法

就已明確訂定法定專輔人力配置規範，但直到他去年質詢教育部，仍發現校園聘

不足額。除此之外，專輔人員和輔導老師的雙軌亂象以及行政業務繁雜，更導致

了三級專業人員人力不足及流動率過高，讓整個校園輔導環境出現非常不穩定的

結構。而專輔人員一年一聘，更談不上可以延續性的提供學生協助。 

    立委賴香伶表示，這起悲劇提醒我們，學生在面對困境時需要得到及時的支

援和協助，賴香伶將持續關注教育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呼籲政府積極採取措施，

加強輔導體系，以確保學生的心理健康和安全，並監督教育部改善中小學人力、

資源不足的問題，減少校園不幸事件的發生。 

    侯俊良強調，要根本解決校園「學生攻擊事件」問題，教育部應盤點檢討並

進一步提出：事發當下及事後的做法所需經費及法規，包括當事學生校園臨時安

置、後續學生離校短期安置，以及學生回校的評估機制、銜接計劃，更重要的是

學生家庭功能評估，發揮家庭輔導功能，以上要兼顧學校安全、學生行為改變輔

導、學生學業學習及家庭服務（家長管教方式輔導、家長職場配合、⋯）。這些面

向涉及教育部門以外的其他部會合作，需要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教育、社政、勞政

部門給予充足的經費，並提出相關法規修訂及預防人員、處理人員、輔導人員設

置，同時研擬家長課責、運轉機制等相關規劃。 

正視家庭教育與家長管教責任 

    要有效減少校園衝突事件，除釐清各種事件的可能成因，更應務實看待學校

遇到的難題，目前學校教育已然承載過多責任，而同樣重要的家庭教育卻日趨式

微，有不少師生衝突或校園事件，其實都有家長忽略管教責任與親子教育的因

素，這絕非透過單向強化學校責任、加重教育人員負擔就能解決的。因此，全教

總再次呼籲：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第3頁，共 3 頁 

 

    1、正視中小學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請教育部編列處理學生攻擊事件的

專責人員，並寬列處理案件所需經費，讓學校更有空間妥為處理學生衝突與攻擊

事件。 

    2、正視家庭教育與家長管教責任，針對學校難以管教之學生，修法課予家

長管教義務，建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條文如附註)並由行政

機關以行政罰方式強制家長需參與親職教育講習或課與罰鍰，以落實家長職責。 

    台灣中小學教育曾有過親師緊密合作的年代，曾幾何時，親師衝突已成校園

的日常風景，這不僅不利於孩子身心發展，也傷害台灣國教品質，親師合作不應

是口號，而是有效減少校園事件的關鍵。 

附註： 

正視家庭教育與家長管教責任，針對學校難以管教之學生，修法課予家長管教義務，建議修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增修) 第 51-1 條：兒童及少年發生違反刑法或嚴重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時，學校依輔導管教

學生辦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所進行之輔導管教措施，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人，應予配合。 

(增修)第 99 條：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一之

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增修)第 102 條：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有下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命其接

受四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一、未禁止兒童及少年為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行為者。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三、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 

四、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定之一者。 

五、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一之一條規定者。 

六、使兒童及少年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依前項規定接受親職教育輔導，如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參加，得申請延期。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

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依限完成親職教育輔導者，免依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六條第一項、

第九十七條及第九十九條處以罰鍰。 


